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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红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这样阐释“灋(法)”字的最早含义:“水”旁表示“平之如

水”；“廌”旁表示神断；“去”旁表示“去不直”。其意为以廌裁断,制裁有罪或“不直”的一

方,达到公正。“廌”传说是黄帝时代的独角神兽,外形象羊似鹿,特点是明察曲直。它是中国最早的

“法官”皋陶的有力助手。皋陶在裁断中,常以廌的是非为是非,廌以独角触碰的一方,一定是有罪或

理屈的一方。而西方古代法文明的正义理念是通过“正义女神”的形象传递给世人的。古罗马时期

的正义女神,将古希腊传说中的诸正义之神集为一体。女神的形象,一般是一手持天平,象征着依法裁

断的公平；一手持宝剑,表示对恶行决不姑息；女神的双眼紧闭或双眼蒙上布条,表示“用心灵观

察”。中国的“平之如水”与女神手中的“天平”反应了中西文明中的法理念在初起时期的相同—

—法律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 

  此外,法的正义性的实现,中西也经历了相同的路径,即从寄希望于神明到寄希望于人类自我制度

的约束。公元前621年,雅典的执政官德拉古将不成文的雅典法律写成明文,公之于众,西方史学家说,

他的法典正像大多数古代法典一样,很严厉。但是这毕竟是走向公正和民主的一步,因为它使得一切

民众知道了这些法律是什么。而公元前536年的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子产也将“刑书”铸于象征着权

威的鼎上,公之于众。当时的贵族惊呼: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将会导致民众据法为一己私利而争斗不

息,所谓“刀锥之末,将尽争之。”但同时,有更多的政治家接受了这种较“神断”更为公平的做法。

春秋贵族的惊呼,足可以消除我们对中国古人的误解:“中国古人没有权利观念”。 

  其实,公正与权利的理念,伴随着法文明的产生而产生,这种相对独立发展的古代法文明中所具有

的共同理念体现了人类社会法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正是中西法文明,也是古今

法文明的契合、连接之处。 

  让我们以调解制度为例,剖析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调解,是中国古人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最早可以上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

《韩非子》中记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

让长。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

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耕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大意是:历山之下的农民

由于田界划分不清而争讼,舜到历山,与农人一起耕地,一年后划分清楚了田界。在河滨以打鱼为生的

渔民争夺有利的地势而争讼,舜到河滨与渔民一起打鱼,一年后渔民争相将好的地势让给长者使用。

东夷制作陶器的陶工制作的陶器不结实,舜到东夷与他们一起制陶,一年后陶工制出结实的陶器。韩

非子引用孔子的评论说,舜原本没有管理农耕、渔猎和制陶的职责,只是因为风气败坏,舜以德“救

败”,所以到了历山等处,以仁义、诚信和自我的表率作用化解了纠纷。这种和风细雨的不计时间的



纠纷解决方式,为后代继承,其特点在于“以理服人”。有很多乡村基层组织中的负责人,如族长里长

等,在处理家庭、邻里纠纷时,多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纠纷化解在初期之时。一些地方长

官,碰到这种纠纷也是以“父母”的情怀,劝诫当事人息讼,有些甚至将当事人领回自己的家中,自作

表率。 

  我们今天看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其中蕴涵着中国古人的“公正”与“权利”思想,且不无可取

之处,第一,这种调解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裁决。纠纷的双方可以充分地申诉；而参加调解的众

乡亲也可以依据礼教、法律充分发表见解并根据双方日常表现和自己的观察对双方的陈述的真伪进

行考察。第二、纠纷调解的主持人生活于乡民之中,较正式的官衙更容易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主持人

的威望是在日常村民生活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所以他的裁决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参与者都具有较大

的说服力。第三、申明亭的调解不仅较到衙门打官司更能保全双方的脸面,而且成本低,便于启动,可

以及时地将矛盾化解在初期。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申明亭的调解过程,还是一个有效的宣扬礼教与法

律的过程,是一个深入理解“天理、国法、人情”的过程。 

  正因为调解制度中蕴含着人类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它才能“与时俱进”而且走向世界。 

  “与时俱进”表现在近代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调解制度在中国都未曾消失。1929年民国政府公

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区设立调解委“办理民间调解事项,及

依法得撤回告诉之刑事调解事项。凡乡镇调解委员会未曾调解或不能调解之事项,均得由区调解委员

会办理。”193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更是明确地对调解组织、调解事项、调解期日、调解方式

和调解结果等作了规定。由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的“人民调解制度”,更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翻阅《人民调解手册》,不难检索到大量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调解方式成功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

案例。笔者2007年至香港讲学,发现即使在香港这样发达的地区,法官也十分注重调解的作用。法官

调解的“妙语”时常见诸报端。 

  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不仅在近代中国没有中断,随着国际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已经为许多国家

所接纳。西方学者承认,近年来,西方“ADR运动”和“恢复性司法”直接借鉴了中国调解制度,因为

调解制度较单纯地通过法庭的裁判解决纠纷更加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更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

决,使纠纷的双方或多方都能达到满意。调解制度开创了纠纷解决的多元途径,有利地防止了矛盾的

激化,甚至由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一种既节省成本,又不损公正的

法律智慧。  

  实现古今法理念的连接,须盘点古人留给我们的法治遗产,这是一项浩大、艰难,但却十分有意义

的工程。因为中华法系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刑为主”、简陋而野蛮的,其“博大精

深”确非虚言。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对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实现

古今的连接,实现百余年前中国先驱思想家们的愿望:发掘中国传统法文化,以贡献于人类。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张洁 李伟 

 

版权所有 © 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    京ICP备10048862号 

技术支持：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Email: Tel:


